
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江政行复〔2023〕7号

申请人：覃xx等
被申请人：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人民政府。
第三人：韦xx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5日作出的《关于穿山镇xx村xx屯覃xx等21户与韦xx“茅足岭”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》（穿政处字〔2023〕xx号），于2023年3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已予受理。
行政复议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5日作出的《关于穿山镇xx村xx屯覃xx等21户与韦xx“茅足岭”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》（穿政处字〔2023〕xx号）（以下简称xx号处理决定）。
申请人称：一、第三人在70年代中期去里雍入赘。二、第三人原是xx村九队成员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回来后没有理由来强占申请人（xx村三队）的土地。三、“茅足岭”30多亩土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集体分给申请人作造林用地。当时是响应“造林灭荒”运动，申请人抽签得“茅足岭”这片区域挖坎造林。当时申请人种下的树苗有：小叶桉、尾叶桉、松树苗。申请人种下苗木后不久，就被第三人韦xx毁苗种地，第三人韦xx因此事被穿山乡人民政府罚款，并责令他补种。以上事实真实存在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诉请。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1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的职责。申请人与第三人都是穿山镇xx村xx屯的村民，争议是土地使用权纠纷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xx号处理决定是履行法定职责。
二、xx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通过双方举证，经调查查明：本案权属纠纷争议地位于穿山镇xx村xx屯“茅足岭”，争议面积33.124亩，东以秦xx林地为界，西以韦xx林地为界，南以柳象公路为界，北以xx村xx队石山分水岭为界，争议地上建有房子，种植有桉树、果树。
第三人于1974年到里雍乡龙江村和村屯入赘，其户口未迁出。1985年回到穿山生活，因为没有分到地，刚回到弓村的时候在村民韦xx家附近搭棚居住，并开始到“茅足岭”开荒种植农作物，其妻梁xx，原户口在里雍龙江村和村屯，后随夫迁至穿山，在里雍乡龙江村和村屯无房屋、无土地。1990年，第三人在龙平北崖林场任看管员。1995年，政府号召开展“灭荒造林”运动，时任xx村公所主任韦xx召集弓村10个生产队的成员代表开会布置工作，弓村原第三生产队通过抽签分到“茅足岭”作为造林任务区，在上面种植了桉树、松树等苗木。因申请人将树苗种到第三人开荒的地块，第三人认为土地被占而拔掉树苗，穿山乡政府责令第三人补种树苗后，第三人继续经营“茅足岭”涉案地至今。2017年，第三人申请办理采伐证，采伐穿山镇xx村4林班51小班面积0.25公顷（在争议地范围）的巨尾桉，申请材料在村中公示七天无异议并审批通过。
被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于1995年响应“灭荒造林”号召，通过抽签被安排到“茅足岭”植树造林，申请人因此主张本案“茅足岭”争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被村集体分给了原弓村第三生产队依据不足。为造林灭荒，国家政府对宜林荒山确实提出过“谁种谁有”的林业政策，但这一政策针对的是林地上的附着物而非林地，也就是说，农民在荒山上造林后，林木归造林农民所有，但林木所在林地仍然是集体的土地，林木不存在之后，农民对该林地并无排他的使用权，也不能排除其他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。1995年申请人在“茅足岭”种植苗木后，长期无人管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木不成林，对于申请人对“茅足岭”涉案土地使用权属的主张，被申请人不予支持。第三人作为xx屯集体成员，1985年开始在“茅足岭”开荒经营，村集体认可第三人经营管理，其在涉案地上种植桉树、果树等农作物，已经形成长时间的生产经营，对第三人关于对争议地使用权属的主张，被申请人予以支持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的规定，xx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三、xx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依法受理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后，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调解，未能成功。经过被申请人现场实地调查、勘验，核实证据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，综合全部证据材料后作出处理决定，并依法送达。
第三人在案件审查期间未提出任何答辩意见。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及第三人同是穿山镇xx村xx屯村民。生产队时期，申请人是穿山镇xx村xx村第三生产队村民，第三人是穿山镇xx村xx村第九生产队村民。争议林地位于穿山镇xx村xx屯“茅足岭”范围内，四至界限为：东以秦xx林地为界，西以柳象公路为界，南以柳象公路为界，北以韦xx林地为界，面积33.124亩，现争议林地上有第三人的房子及第三人种植的桉树、果树。林地所有权属穿山镇xx村集体所有，该林地经营权未进行过发包，第三人1985年开始在“茅足岭”耕作。1995年，政府号召造林灭荒，xx屯经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将争议地分配给xx村原第三生产队植树造林。原第三生产队按照分配在争议地上种下树苗后不久，第三人认为原第三生产队侵占了自己耕作的林地，遂将树苗拔掉，第三人因此受到被申请人的处罚并补种了树苗。原第三生产队种下树苗后，未对林苗进行管护，导致林苗未能成林。此后，第三人在争议地上种植桉树并管护至今。2021年4月13日，申请人对争议地使用权属有争议，向被申请人提出确权申请。被申请人受理后，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、现场勘验。2021年12月14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调解未果。2022年6月3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穿山镇龙平村弓村屯覃xx等21户与韦xx“茅足岭”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》（穿政处字〔2022〕xx号）（以下简称xx号处理决定），决定将争议地“茅足岭”33.124亩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。申请人不服4号处理决定，于2022年8月2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在复议审理期间，被申请人撤销了xx号处理决定。申请人遂撤回了对xx号处理决定的复议申请。2023年1月5日，被申请人经集体讨论后再次对此争议作出1号处理决定，决定将争议地“茅足岭”33.124亩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。申请人不服xx号处理决定，于2023年3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另查：2017年8月，第三人办理采伐证砍伐穿山镇xx村4林班51小班的商品林，面积为0.25公顷。该砍伐的商品林位于争议地范围内。因贺巴高速的建设，争议地现状与确权时勘验的状态已有变化，2023年5月6日，本机关组织申请人、被申请人、第三人及村委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验，进一步明确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现状。
上述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一、申请人确权申请书、委托书等；
2、 调查笔录、证明等；
3、 调解签到、记录等；
四、《穿山镇xx村xx屯三队与本村村民韦xx争议面积示意图》、勘验笔录等；
五、送达回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和第三人均系柳江区穿山镇xx村xx屯村民，申请人与第三人对土地使用权的争议，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属纠纷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权属进行调处，并作出处理决定是其法定职权。本案中，xx村委xx屯未对争议林地的使用权进行分配。1995年，申请人虽曾在争议地进行种植树木，但未进行有效管理。树木死亡后，争议地无人管理使用，后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耕种管理至争议发生时。根据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》第三条“处理林权争议，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，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，有利于保护、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，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。”和第十二条“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，按照‘谁造林、谁管护、权属归谁所有’的原则确定其权属，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经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争议地耕种管理使用情况，在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经集体评论作出xx号处理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以支持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应不予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5日作出的《关于穿山镇龙平村弓村屯覃xx等21户与韦xx“茅足岭”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》（穿政处字〔2023〕xx号）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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